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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统字〔2025〕12 号

2024 年新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新县统计局

（2025 年 3月）

2024 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县上下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和省、市的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

力抢机遇、强优势、挖潜力,积极应对严峻复杂外部环境变化

带来的挑战，直面难题、干在实处，全力推进发展提质、产

业提级，全县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成

效显著。

一、综 合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4 年，全县地区生

产总值 175.7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5%。分产

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31.29 亿元，增长 3.4%;第二产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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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 58.9 亿元，增长 7.3%;第三产业增加值 85.51 亿元，增

长 4.9%。三次产业结构为 17.8 :33.5 :48.7。全年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 65733 元，同比增长 6.1%。

年末全县常住人口 26.71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5.48%，比上年末提高 1.15 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 0.17

万人，人口出生率为 6.36‰;死亡人口 0.24 万人，人口死亡

率为 8.98‰;自然减少人口 0.07 万人，自然增长率-2.62‰。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3448 人，全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平

均值为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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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 业

全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2.33亿元，同比增长3.9%，

其中：农业产值 44.38 亿元，增长 2.5%；林业产值 6.47 亿

元，增长 2.2%；畜牧业产值 7.07 亿元，增长 0.8%；渔业产

值 1.68 亿元，增长 2.6%；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

12.71 亿元，增长 12.6%。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38.02 亿元，同

比增长 3.9%。

全县粮食种植面积 14.28 千公顷，比上年减少 0.22 千公

顷。其中：夏粮种植面积 1.283 千公顷；秋粮种植面积 12.996

千公顷。谷物作物播种面积 14.28 千公顷。其中：小麦播种

面积 1.283 千公顷；稻谷播种面积 12.896 千公顷。油料作物

播种面积 6.631 千公顷。其中：花生播种面积 2.605 千公顷；

油菜籽播种面积 3.681 千公顷。蔬菜、食用菌及瓜果类播种

面积 2.982 千公顷。

全县粮食总产量 2.275 亿斤。其中：夏粮总产量 0.085

亿斤；秋粮总产量 2.190 亿斤。谷物作物总产量 2.275 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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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小麦产量 0.085 亿斤；稻谷产量 2.176 亿斤。蔬菜产

量 1.59 亿斤；肉类产量 8608 吨；禽蛋产量 10600 吨。出栏

肉猪 8.78 万头、出栏牛 0.32 万头；年末生猪存栏 8.65 万头、

牛存栏 0.54 万头、羊存栏 3.61 万只。

三、工业和建筑业

2024年全县完成工业增加值46.46亿元，同比增长8.7%。

年末共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70 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8.3%。其中，采矿业增长 148.9%，制造业增长 7.5%，

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21.9%。规模以上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3%；规模以上工业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全县主导产业增加值增长

8.3%。其中，医药制造增长 7.7%，装备制造增长 32.6%。

全社会用电量 58644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6%；工业售

电量 4703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2.1%。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

源消费量下降 10.3%。

全县完成建筑业增加值 12.47 亿元，同比增长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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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投资)同比增长 10.2%。其

中，工业投资增长 41.3%，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0.6%。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3.0%、第二产业投资同比

增长 41.3%、第三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2.4%。基础设施投资同

比增长 18.3%，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17%，民间投资占比 68.0%，

较同期提高 4.1 个百分点。

全年全县新开工项目共入库 122 个，总投资为 102.48

亿元。其中，工业投资项目 47 个，计划总投资 43.36 亿元。

亿元及以上新开工项目 28 个，计划总投资 52.68 亿元。工业

技改投资项目 5个，计划总投资 1.93 亿元。

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7.19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8.5%。

五、服务业

全年完成第三产业增加值 85.51 亿元，同比增长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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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8.04 亿元，同比增长 4.4%；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6.25 亿元，同比下降 0.8%；

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3.04 亿元，同比增长 2.2%；金融业增

加值 5.7 亿元，同比增长 1.0%；房地产业增加值 11.19 亿元，

同比增长 0.7%；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 25.52 亿元，同比增长

9.4%；非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 19.0 亿元，同比增长 4.5%。

年末规模以上服务业达 47 家，全年营业收入 3.28 亿元，

同比下降 2.4%。

六、贸易与旅游业

2024 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1.49 亿元，同比增长

6.3%。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5.29 亿元，

同比增长 8.8%。

全年共接待游客 1398.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 94.09 亿元，同比增长 1.3%。共有星级宾馆（三

星级及以上）5家，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6处，国家 AAA 级

景区 16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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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财政和金融

2024 年全县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03 亿元，同比下

降 6.3%。其中：税收收入 5.39 亿元，同比下降 4.0%；非税

收入 2.64 亿元，同比下降 10.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35.64 亿元，同比增长 1.7%。

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 296.67 亿元，同比增长

11.8%。其中金融机构住户存款为 263.26 亿元，同比增长

12.4%。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110.90 亿元，同比增长 2.4%。



8

八、教育和科技

2024 年全县共有普通高中 3所，招生 2667 人，在校学

生 7522 人，毕业生 2943 人；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2所，

招生 1537 人，在校学生 4608 人，毕业学生 1870 人；初中

23 所，招生 4249 人，在校学生 12512 人，毕业学生 4327 人；

小学 28 所，招生 2962 人，在校学生 22390 人，毕业生 4249

人；特殊教育学校 1所，招生 7人，在校学生 53 人；幼儿园

在园幼儿 7393 人。“两免一补”安排资金 636.28 万元。资

助困难学生 1.4 万人次。

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7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2家、省重

点实验室 1家、获批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家。全年技术

合同交易额达 2.09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1.19%。现有

国家级研发平台 1个，省级创新平台和新型研发机构 17 个，

市级创新平台 22 个。

九、文化和卫生

2024 年全县有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文艺表演团体 9家,

文化馆 1 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4处 15个点，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24 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18 处，乡镇文化站 17

个，公共图书馆 1个。

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304 个，其中：县人民医院 1家、县

中医院 1 家、精神病医院 1家、民营医院 2家；乡镇卫生院

15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家；门诊部 9家、诊所 38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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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卫生室 232 家、医务室 2家；妇幼保健院 1家；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门诊部）1家。病床床位 1202 张，其中：县人民

医院 500 张、县中医院 300 张、精神病医院 20 张、民营医院

40 张；乡镇卫生院 274 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8 张；妇幼

保健院 50 张。卫生技术人员 1740 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

业助理医师 738 人，注册护士 909 人。卫生监督机构 1个，

卫生技术人员 38 人。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 417 人。

十、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据抽样调查，2024年新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60元，

同比增长 6.9%。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7243 元，

同比增长 5.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268 元，同比增

长 8.2%，快于城镇居民增速 2.4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比为 1.75，较上年缩小 0.04。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3310 人，从业人员持证人数 7.25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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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 272401 人；参加基

本医疗保险人数 30.48 万人，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人数 2.68 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27.8 万人，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2.90 万人。城市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

数为 3541 人，农村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 16196 人。

年末各类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 26 个，其中养老服务

机构 25 个。收留抚养和救助各类人员 832 人，其中 60岁以

上养老人员 760 人。

注：1.本公报 2024 年数据为初步统计结果，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

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公报中生产总值和各产业增加值均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

比价格计算，人均生产总值按常住人口计算；

3.人口数为2024 年人口抽样统计数；

4.三次产业分类依据国家统计局 2018 年修订的《三次产业划分

规定》，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

及辅助性活动）；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

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剔除国际组织）；

5．公报中相关部门数据均来源于各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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